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外语学校

广外外校[2004]14号
关于做好2005学年保送生工作的通知

自2001年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13所具有保送生资格的外语学校以来，我校已向高等学校输送了几批保送生，他们以突出的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获得广泛好评，今年有关高校将继续来我校招生。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外交学院、复旦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已发来招生通知，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将陆续来我校招生。为了做好此项工作，现将我校推荐保送生工作的有关条例公布如下：
根据教育部文件规定，我校等全国15所外国语学校具有向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外交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外语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外语系、专业推荐保送生资格。学校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推荐，结合教育部保送生工作条例，制定如下规定：
1、成立“保送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刘世平（校长）  

副组长：罗  沙（党支部书记）
王秀民  吴玉爱（副校长）

组  员：孙传华  陈  莲  顾长春  谢仁发 

 方  容  杭益寿  贺永忠  孙  陇
2、被推荐学生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积极向上，德、智、体全面发展，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各方面表现一贯优秀；

（2）综合排名列年级前81名(高一、高二上、下学期期中、期末考试总成绩的40%，高三年级至11月底历次月考成绩的60%合成)。
3、下列学生优先考虑：

（1）省、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2）在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奖；

（3）社会工作能力突出, 担任过校学生会、团委等主要干部。

4、每人只可选择一所来我校招收保送生的大学，并提出申请，学校将结合该校要求确定人选，确定后，学生填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外语学校保送生申请书”及有关表格。

5、申请大学一经录取，则不得放弃，必须服从分配。若我校推荐被录取总数超过教育部规定的20%，则按如下方法排列名次，确定保送人选：从12月份开始至确定保送人选时为止，校内历次模拟考试成绩占30%，广州市一模考试占70%合成，排列名次，取前20%报批。

6、在确定保送生名单之前，若有违纪现象，则取消保送资格。

7、教工子弟可照顾参加小语种考试。
8、保送生推荐过程中，不得弄虚作假，否则将按学校不称职教工处理。

9、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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